
环境保护部门审批意见： 州环审批（2018）143 号

关于对迭部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用房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迭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迭部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用房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有关材料收

悉。我局组织专家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技术审查，提出了专家审

查意见，环评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修改、补充

和完善，形成报批稿。经研究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专家组对该项目建设的技术评审意见。

二、该《报告表》编制规范，内容较全面，采用的评价等级、

标准、方法等确定适当，评价结论和建议基本可信。《报告表》

可以作为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。

三、项目位于甘南州迭部县医院院内，建设总用地面积

8406.62m2(合 12.61 亩)，新建迭部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综

合业务用房一栋，设有床位 42 张。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

新建综合服务用房一座，层数为地上 7 层，局部 8 层，地下 1

层，主要包括门诊、急诊、住院、医技、预防保健、检查、保障、

行政用房等内容。建筑高度为 27.95 m，总建筑面积为 7576.96

m
2
，除此之外还包括门卫室、大门、室外配套管网、院内道路等。

项目总投资 295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58.3 万元，环保投

资占总投资的 1.98%。

四、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做好以下环保措

施：

1、施工期按照《甘南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

案》，严格执行六个“百分之百”的要求，严格落实防尘措施。

2、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用于泼洒抑尘，建筑施工废水统一收

集于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施工、洒水降尘，严禁外排。

3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严禁夜间(22：00-6：00)施工；选

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，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；施工场界



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

标准。

4、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，对于施工垃圾须分类堆存，分

类处理，并定期运往迭部县住建部门指定的地方处置；生活垃圾

集中收集后由环卫人员定期清运至迭部县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。

5、项目营运期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废气经排气筒出口处设

置的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处理后，引至楼顶排放，其排放的氨和

硫化氢等大气污染物浓度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8466-2005)表 3 中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

度标准。

6、项目营运期检验科少量酸性废水、含氰废水、含铬废水

分别进行预处理后，与其他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，经一体化污水

处理系统处理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

表 2 中的预处理标准限值要求后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最终由迭

部县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7、医院医疗废物、污水处理站污泥、废活性炭滤网在医院

危废暂存间暂存，定期交由甘南州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理处置，

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人员定期清运至迭部县垃圾填埋场

卫生填埋。

五、自《报告表》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的，

本批复自动失效。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

化的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。

六、请迭部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加强项目的环境监督管理工

作。项目竣工后，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

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验收合格，

方可投入使用。

2018 年 12 月 3日


